
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将同业存单列为金元顺安丰利

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、金元顺安丰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

范围的公告

根据《金元顺安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中“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

收益类金融工具，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、上市的国债、央行票据、金融债、信

用等级为 BBB+及以上的企业（公司）债、可转换债券（含分离交易可转债）、资

产支持证券和债券回购等，以及股票等权益类品种和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基

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，

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，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”，《金元顺安丰祥债券

型证券投资基金》中“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，

包括国债、金融债、公司债、企业债、可转换公司债券、债券回购，央行票据、

短期融资券、资产支持证券等，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固定收益类

金融工具（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）”的约定。 

我司投资决策委员会通过决策，明确确定于 2017年 3月 22日起将同业存单列为

旗下金元顺安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、金元顺安丰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

资范围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


